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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照国际电联《公约》第7条，审议和批准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关于下列内容的报告：
9.2	应用《无线电规则》过程中遇到的任何困难或矛盾之处；[footnoteRef:1]1以及 [1: 1 	该议项须严格限于主任有关适用《无线电规则》过程中所遇任何问题或矛盾之处的报告以及主管部门提出的意见。请各主管部门将适用《无线电规则》过程中所遇任何问题或矛盾之处通知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应用无线电规则程序的经验
第3.1章节 –《无线电规则》条款
（non-GSO卫星相关）
引言
[bookmark: _Hlk142957965]注意到无线电通信局主任报告的第二部分（WRC-23/4号文件补遗2）整理和分析了《无线电规则》相关条款在应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不一致之处，中国主管部门在此提案中就应用无线电规则程序的经验第3.1章节《无线电规则》条款部分的某些non-GSO相关事项，总结了我们的看法和建议。
提案
中国主管部门就上述某些事项发表观点和建议供大会做进一步讨论。



一般性事项
	CHN/111A25A3/1
3.1.4	将一个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分割成多个系统
其他问题包括将一个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拆分为多个卫星网络资料的做法，这可能会影响第22条单入epfd限值的有效性校验。或影响第76号决议（WRC-15，修订版）的实施。
观点与提案：我们建议WRC-23邀请ITU-R研究将non-GSO FSS系统拆分为多个系统的做法的影响，特别是对《无线电规则》第22条单入epfd限值校验的影响。
理由：	我们关注将non-GSO FSS系统拆分为多个卫星网络资料以满足单入epfd限值的做法。我们注意到，相关工作正在WRC-23议项7的议题J下开展。
	CHN/111A25A3/2
3.1.4	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中的多个轨道高度
如果non-GSO系统的所有平面上的所有卫星只有一个高度，则根据不同到达角的唯一轨道经度计算朝向地球表面的功率通量密度（pfd），以确定每个频率的pfd是否超标。
然而，当non-GSO卫星系统在星座内具有多个高度时，需要对每个不同高度执行pfd计算。如果某个高度存在pfd超标，则必须对这种情况给出不通过的判定，这意味着需要将波束分开才能正确表示轨道和波束之间的关系，并且还必须将波束分组以便对频率分配给出相应的结果。
在某些情况下，non-GSO系统呈现复杂的配置（例如，具有不同的高度和波束配置，或者具有单一高度但复杂的波束/轨道平面或波束/卫星），这超出了SNS中数据库表的字段范围，无线电通信局必须通过其他方式手动处理此类案件。
鉴于non-GSO申请的复杂性不断增加，该局一直在改进内部工具，以实现pfd审查流程的自动化。
观点和提案：建议要求主管部门按照每个高度提交功率参数，除非主管部门确实对所有高度使用相同的功率定义。我们欢迎无线电通信局努力改进其内部工具，以实现pfd审查流程的自动化。
理由：	我们认为波束定义应该以轨道高度为基础，pfd值及链路性能也是和轨道高度与工作仰角相关的，而不是以星座为基础，因此，pfd审查工具也应考虑支持不同高度、不同轨道面的不同功率参数，以及non-GSO系统最小工作仰角的影响。
	CHN/111A25A3/3
3.1.4	同一频段内提交多个频谱掩模
在根据第22.5C、22.5D和22.5F款进行的若干审查中，无线电通信局发现一个频段中提交了多个pfd或e.i.r.p.掩模。多个掩模模拟不同类型链路（例如用户链路、馈线链路、业务链路等）或不同直径地球站的传输。
无线电通信局指出：
–	表22-1A至22-1E、22-2和22-3中包含的限值适用于整个系统。如果此类链路或地球站类型在同一频段同时运行，则对每种链路或地球站类型进行单独检查无法验证是否符合单项限制；
–	ITU-R S.1503建议书中包含的方法不允许在epfd计算中组合同一频段中的多个掩模，也不允许组合适用于同一频段的多个不同操作参数；
–	对每个频段进行多次审查将要求无线电通信局处理、审查和发布不同组的独特epfd数据，并可能增加发布时间。
鉴于上述情况，无线电通信局接受多个e.i.r.p.仅当它们适用于不同的轨道配置或不同的卫星轨道和卫星时，才适用于相同频率范围的pfd掩模或pfd掩模。无线电通信局联系那些请求应用多个e.i.r.p或pfd掩模到相同的频率范围的主管部门，并要求他们提供单个e.i.r.p.或频率范围的pfd掩模，考虑到所有地球/空间台站的发射（各种天线尺寸、天线方向图、跟踪策略等）。
无线电通信局请大会认可上述做法。
观点与提案：在ITU-R S.1503建议书更新支持在同一频段处理多个掩模之前，无线电通信局不应接受多个掩模以避免评估困难。同时，我们建议会议授权4A工作组加速ITU-R S.1503建议书的修改流程，并于2025年底前连同相关解决方案提交审批。
理由：	现在的ITU-R S.1503建议书不允许在epfd计算中组合同一频段中的多个掩模，也不允许组合适用于同一频段的多个不同操作参数，仅允许不同的卫星用不同的掩模；如果主管部门现在提交多个掩模，无线电通信局只能分别做校验，并且以最差的检验结果作为判决依据，既然如此，主管部门仅需提交干扰最严重的掩模就行。
	CHN/111A25A3/4
3.1.4	资源密集与成本回收费
考虑到第3.1.4节中提供的信息，无线电通信局指出，在进行第22条监管审查时，三个主要要素是资源密集型的：
1	准备输入数据，以审查是否符合第22条中的epfd限值，
2	软件开发，以及
3	软件维护。
无线电通信局还指出，其在这一活动领域的工作量已大大增加。
无线电通信局指出，上述问题还导致地球静止和非地球静止卫星网络协调请求的处理时间超过四个月的规则时限。
无线电通信局请会议考虑针对异常庞大和复杂的非对地静止卫星审查问题的规则解决方案。
无线电通信局请大会认可上述做法。
观点与提案：我们认为，此类提交材料的成本回收费用应与审查特大和复杂的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所投入的资源成比例。考虑到目前已经成立482号专家组，建议相关问题纳入到专家组内一并讨论。同时，我们支持无线电通信局请会议考虑针对异常庞大和复杂的非对地静止卫星审查问题的规则解决方案。
理由：	现有的EPFD限值校验方法，一方面需要无线电通信局准备输入的数据，生成用于EPFD校验的SRS与掩模数据库文件，对大规模的星座，准备SRS数据库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工作；第二，现有的ITU-R S.1503建议书已经更新到S.1503-4版本，但是检验软件依然是1503-2版本。因此，需要无线电通信局投入更多资源进行软件开发与维护；第三，现有的EPFD校验方法，对大规模星座的校验效率极低，需要耗费大量的计算资源与时间。但我们注意到WP 4A正在研究优化的算法，因此，也希望能尽快推动ITU-R S.1503建议书的修订，提高EPFD审查的效率。
	CHN/111A25A3/5
3.1.4.7	为了投入使用而修改现有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协调要求
关于为了激活网络资料而修改non-GSO系统，无线电通信局的经验揭示了主管部门采用的两种主要方法：
1	修改原始CR/C，使所有轨道特性与相应频率指配投入使用所使用的轨道特性保持一致，同时保持原始保护日期；和，
2	MOD在原来的CR/C上增加一颗卫星在一个轨道平面上，符合用于激活non-GSO系统的卫星的轨道特性。这样的请求不包括维持原始保护日期的请求，从而向与新的附加卫星的波束相关联的组给予新的日期。
关于第二种方法，无线电通信局认为：
i)	应检查整个系统在其适用的频段是否符合第22条中包含的epfd限值；
ii)	有些情况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做法是否符合轨道/频谱资源的有效利用，因为向现有的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添加轨道平面总是可能的，因此有可能将任何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与任何类型的非对地静止卫星一起使用，只要将其特性添加到系统的初始描述中。
关于ii)，无线电通信局将根据具体情况处理该问题，并可将任何相关案件提交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做出决定。
无线电通信局请大会确认或以其他方式采取这一行动方针。
观点与提案：我们支持无线电通信局单独评估每个案件的建议，并在认为有必要时将任何必要的决定提交给无线电规则委员会或RAG会议。
理由：	我们认为，允许在一个轨道平面上添加一颗卫星以投入使用（BIU）星座会引起对轨道资源有效利用的担忧。
	CHN/111A25A3/6
3.1.4.11	对根据第9.27款《程序规则》提交的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协调资料的修改
2017年以来，无线电通信局不断收到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协调资料的修改。
在此背景下，为了考虑对原始星座申报资料的修改以及对申报资料原始收到日期的影响，无线电通信局采用了第9.27款《程序规则》的指导原则来处理修改，即根据《无线电规则》附录5的规定，当变更的性质是为了不增加对另一主管部门指配的干扰或所需的保护时，则不需要进行协调。
由于缺乏适当的标准或计算方法来验证没有增加干扰或要求更多的保护，无线电通信局要求通知主管部门提供技术理由，以便给出审查结论并予以公布。
以干扰电平的累积分布函数的形式提供了计算，表示为随后提交的non-GSO FSS系统中不同时间百分比和位置的干扰噪声（I/N）比。
当修改有可能导致对要修改的网络造成更多的干扰时，无线电通信局认定负责主管主管部门承诺不要求其他应适用第9.7A款的non-GSO系统或超大型地球站给予任何比原始参数所需的保护更多的保护。
观点与提案：我们建议将此问题纳入议项7或者通过设立新议项“NGSO规则框架”问题中讨论，并在下一研究周期开展详细研究。
理由：	一些网络资料多次进行实质性修改，以匹配其实际部署的卫星系统。这种修改包括增加新的构型、不同高度的轨道面、新的频率指配，还包括改变每个轨道面的卫星数以及波束特性。如果这种修改被鼓励，那么被首选的方式是修改已有网络资料，而不是申报新的网络资料。这与国际电联《组织法》第44条规定的“无线电频率和任何相关的轨道，包括对地静止卫星轨道，均为有限的自然资源，必须依照《无线电规则》的规定合理、有效和经济地使用，以使各国或国家集团可以在照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某些国家地理位置的特殊需要的同时，公平地使用这些轨道和频率”不符。
此外，考虑到缺乏适当的标准和计算方法来验证没有增加干扰，对于可能受影响的主管部门来说，校验修改资料的通知主管部门提供的干扰分析报告存在困难。我们还注意到，关于审议ITU-R S.1526-1建议书的最新工作包含在4A/691号文件（2022年5月WP 4A会议的主席报告）中。此后便没有新的文稿。因此，最好能将此问题纳入议项7或者通过设立新议项“NGSO规则框架”问题中讨论，进一步研究相关标准和计算方法，以获得更多关注并为此类修改制定适当的规则条款。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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